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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記錄 
 

時  間：103年6月10日（星期二）下午2：00整 
地  點：立夫教學大樓六樓第一會議室 
主  席：鍾景光教務長 
出席人員： 

各學院院長、各研究所所長、各學系主任、研發長、通識中心主任、資訊中心主任、語

文教學中心主任、生統中心主任、圖書館館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北港分部主

任、北港教務分組組長、教務處各組組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國際事務處學生事務組長、

學生代表2人。 
會議議程： 
一、 主席宣布開會並致詞 
二、 報告 

1. 下學期休學之學生，其復學規定仍依學則47條辦理—“學期中途休學者，復學時，

應入原休學之學年或學期肄業。”，委請系所主管代為宣導。 
三、 宣讀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執行情形【附件一】 
四、 提案討論 
五、 臨時動議 

 

1.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修訂「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第五條第六款部分文字案，提請討論。  

說明：  

(1) 五專一至三年級之專業課程(屬特殊情況)，希望有酌情抵免之空間。 
(2) 已與教育部高教司致電討論，教育部高教司表示特殊情況可另行討論，但仍須

有規範。 
(3) 規範制定方式由該系所訂定辦法(子法)規範之並得酌情抵免，若該系所無訂定

辦法(子法)，五專一至三年級視同高中職階段，其修習之科目學分不得抵免。 
(4)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二】，修正後全文請參閱【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2.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規劃辦理 103 學年度寒假轉學考招生護理學系轉學生案，提請討論。 

說明： 

(1) 本校擬自 103 學年度寒假轉學考招生護理學系大二轉學生。招生名額來源為前

一學年度(102 學年度)之本校大學部日間招生名額分配(總量)核定表之招生缺

額，目前規劃約 20 名。報考資格須具護理師證書，招生之新生仍屬於全國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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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醫事員額總量管制內之員額，不影響全國醫事人員配置。招收之護理學

系轉學考之入學新生，只於本校北港校區上課。 

(2) 本案已於 103 年 5 月 8 日發文(文教字第 1030005567 號)至教育部，並於 103 年

5 月 22 日教育部回函(臺教高(四)字第 1030069549 號)。 

(3) 依教育部回函之內容要求，提案至教務會議，周詳討論以下數點: 

A. 依護理系之近3年的師生比與加上20位轉學生後之師生比(如附件四所示)，

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師資質量，但仍需護理系

表示是否願意承接20名之轉學生，並只於本校北港校區上課。 

B. 103學年度寒假轉學生護理學系招生名額除該系之缺額外，須加上本校其他

學系釋放缺額，總計約為20名。若有學系釋放全部缺額，該系即無法再參加寒

假轉學考試招生。(【附件四】為102學年度寒假轉學生之缺額與招生數據) 

 

決議：1.護理系回覆配合辦理，因課程於本校北港校區上課，授課時數依據中國醫藥大

學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授課時數乘上 1.5 倍；超過基本時數之鐘點費由北港附醫支付。

2.口腔衛生學系(提供 5名缺額)、公共衛生學系(提供 5名缺額)、醫務管理學系(提供 2名缺

額)、營養學系(提供 4名缺額)、生物科技學系(提供 1名缺額)、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

系(提供 1名缺額)願意提供缺額，加上護理學系既有之缺額，可提供約 20 名缺額為寒假轉學

考招生護理學系轉學生之名額。 

 

3.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案由：擬修訂「中國醫藥大學學生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1) 本案業經 103 年 6 月 6 日 102 學年度教務處研究生教育委員會第 5 次會議修正

通過。

(2) 檢附: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修正後條文如【附件六】。

決議：照案通過 
 

4.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提請 討論。

說明： 
(1) 擬修訂專任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採計時數原則及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計算方

式。 
(2) 為提升本校各學系服務學習課程教師投入意願，並獎勵投入服務學習課程教

師，擬依建議提高本校服務學習必修課程教師授課時數由 1改為 1.5、北港校

區課程由 1.5 改為 2，如服務學習中心說明【附件七】 、會議紀錄簽核【附

件八】及會議紀錄摘錄【附件九】。 

(3)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十】、修正後條文【附件十一】。 

(4) 本案於 103 年 4 月 30 日 102 學年度第 20 次主管會報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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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一 
102學年度第二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執行情形 

(開會日期：103年4月23日) 

 

案別 提案單位 類別 內容 

案由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輔系辦法]與[中國醫藥大學學士班學生修

讀雙主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論。 

決議 照案通過，提至校務會議討論。 1 

註冊組 

執行情形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討論通過，且依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22 日文教字第 1030006247 號函公布至法規資料庫，並已提報至教育部備

查。 

案由 
擬修訂「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第五條第五款部分文字

案，提請討論。 

 

決議 照案通過，提至教育部報部備查。 
2 

二年制呼吸

治療學系在

職專班 (註

冊組後續辦

理)   
執行情形

因「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仍有其他要點待修正，待本次

會議結束後，再依行政程序辦理備查。 

案由 擬修訂「中國醫藥大學學生逕行修讀生物科技學系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提請討論。 

決議 修正後通過。 
3 

生物科技學

系 

執行情形 已上網公告並放入法規資料庫內。 

案由 
修訂「中國醫藥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辦理學生通識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

則」要點四文字，提請討論。 

決議 照案通過。 4 

通識教育中

心 

執行情形 擬公告。 

案由 102學年度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備查案。 

決議 照案通過。 5 

課務組 

執行情形 已上網公告。 

案由 擬修訂「中國醫藥大學課程架構外審作業辦法」，提請  討論。 6 課務組 

決議 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已公告至課務組網頁。 

案由 新增中國醫藥大學學則條文 

決議 

修正後通過，提至校務會議討論。「中國醫藥大學外籍生(僑生)華文能力

及修課實施要點」改為「中國醫藥大學外籍生、僑生華文能力及修課實施

要點」，並於附件十提案之“外籍生(僑生)＂一併改為“外籍生、僑生＂。

 
7 

語文教學中

心(註冊組

後續辦理) 

執行情形

因應部分系所開設之課程皆為全英語上課，故條文進行修正，免除該系所

外籍生、僑生華文畢業門檻。本辦法擬於 103 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

過後，再提至教務會議討論。 
 



 

 

1035－中國醫藥大學 102－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五、 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共同科目或轉學考試應考科目先

抵，專業科目後抵。 
（二）以科目名稱、學分及內容均相同

者為原則，學分相同而科目名稱不同，

但內容性質相近者，學生應提供相關課

程資料，由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審核認定

之。 
（三）學分不同之科目抵免︰ 
1.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

記。 
2.以少抵多者不得抵免，如申請抵免之

科目為學年課程，得申請抵免一學期學

分，並由就讀系所及授課單位依已修讀

課程內容核定抵免之學期。 
（四）通識課程之抵免，依本校通識教

育中心之課程規劃為依據，歸屬相同領

域者始得認列其科目學，依本校「通識

教育中心辦理學生通識教育課程抵免

學分審查原則」辦理。 
（五）二年制學系學生：限修讀本校二

年制學系開設之課程，或二年制學系委

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

程。 
（六）五專一至三年級視同高中職階

段，其修習之科目學分不得抵免，若有

特殊情況由各系所訂定辦法規範之並

得酌情抵免。五專四、五年級修習及格

之科目得酌情抵免。 
（七）修業期間如因重(補)修科目名稱

(學分)異動者，得修習新制課程抵之；

其學分數不足者，需經系所主管同意，

加修性質相近課程學分合抵之；惟多餘

之學分數以不得認列為畢業學分為原

則。 

五、 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共同科目或轉學考試應考科目先

抵，專業科目後抵。 
（二）以科目名稱、學分及內容均相同

者為原則，學分相同而科目名稱不同，

但內容性質相近者，學生應提供相關課

程資料，由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審核認定

之。 
（三）學分不同之科目抵免︰ 
1.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

記。 
2.以少抵多者不得抵免，如申請抵免之

科目為學年課程，得申請抵免一學期學

分，並由就讀系所及授課單位依已修讀

課程內容核定抵免之學期。 
（四）通識課程之抵免，依本校通識教

育中心之課程規劃為依據，歸屬相同領

域者始得認列其科目學，依本校「通識

教育中心辦理學生通識教育課程抵免

學分審查原則」辦理。 
（五）二年制學系學生：限修讀本校二

年制學系開設之課程，或各系委託本校

推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所修之課程。 
（六）五專一至三年級視同高中職階

段，其修習之科目學分不得抵免，五專

四、五年級修習及格之科目得酌情抵

免。 
（七）修業期間如因重(補)修科目名稱

(學分)異動者，得修習新制課程抵之；

其學分數不足者，需經系所主管同意，

加修性質相近課程學分合抵之；惟多餘

之學分數以不得認列為畢業學分為原

則。 
（八）提高編級限於入學之當學期辦

理，提高編級學生應修讀之必選修科目

五專一至三年級

之專業課程(屬特

殊情況)由各系所

訂定辦法規範並

酌情抵免。 

 
 

附件二 



 

（八）提高編級限於入學之當學期辦

理，提高編級學生應修讀之必選修科目

及畢業學分數以符合編入學年班之規

定為原則。 
(九) 持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

學分證明者，其抵免後在校修業，不得

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不得

少於一年。 

及畢業學分數以符合編入學年班之規

定為原則。 
(九) 持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

學分證明者，其抵免後在校修業，不得

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不得

少於一年。 

 



附件三 
 

1035－中國醫藥大學 102－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修正後全文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點 

中華民國 81 年 09 月 07 日 81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1 年 10 月 07 日教育部台（81）高 55021 號核准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08 月 23 日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31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1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246029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23 日本校榮教字第 097000361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3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21 日榮教字第 100000448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6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00069921 號函准予備查 
（第 5、6、11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1 日榮教字第 100000549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8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2 日榮教字第 100000741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00110138 號函准予備查 

（第 3、4、9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0 日榮教字第 100000842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20 日榮教字第 101000443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1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10075135 號函准予備查(第 3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24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7 日榮教字第 1020011722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102年10月23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1月8日榮教字第1030000257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3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30007068 號函准予備查(第 5 條) 

中華民國103年04月23日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明確辦理學生學分抵免事宜，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規定，特訂定「學生辦理抵免學分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系、所辦理抵免學分，應依本要點辦理。 
三、申請抵免學分學生包括： 

（一）轉學（系）生。 
（二）重考或重新入學之新生。 
（三）修讀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之學生（須依所屬系所相關規定辦理）。 
（四）預先修習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 70 分以上，且學分未列入畢業最低學分數內，而持有

證明者。 
（五）碩、博士班錄取生，預先修讀課程者。（成績達 70 分以上之科目始得抵免） 
（六）雙聯學制學生。 
（七）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相關科目，經依規定採認者。 
（八）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醫學系畢業且有醫師執照。 

四、抵免學分規定： 
（一）修讀學士學位學生之學分抵免依下列規定辦理： 
1.轉學（系）生抵免總數以轉入年級前該系應修學分總數為原則，並不得申請提高編級。 
2.重考或重新入學之新生，以抵免該系一年級所開之科目為原則，且抵免後該學期所修學分

數不得低於規定之下限學分數。 

 



 

3.本校肄業生重考進入原肄業學系或其他大學校院肄業生考入本校相同學系之新生，經核准

抵免學分數達該學系(肄業年級前)課程學分總數三分之二以上，得依原肄業年級降一年提高編

級。 
4.已具學士學位之新生申請抵免科目，得由學系主任審核，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提高編

級至適當年級，惟至少須修業二學年。 
5.已具碩士學位以上之新生申請抵免科目，得由學系主任審核，另案簽經教務長核准後，提

高編級至適當年級，惟至少須修業一學年。 
6.入學前已修習軍訓成績及格者，其課程抵免依軍訓室規定辦理審核。 
7.入學前已修習體育成績及格者，其課程抵免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生抵免體育課程作業要點」

辦理。 
（二）修讀碩、博士學位研究生之學分抵免依下列規定辦理： 
1.碩士班研究生於修讀學士學位期間，選修碩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以上，且該課程學分未

計入其學士班規定之畢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 
2.博士班研究生於修讀碩士學位期間，選修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以上，且該課程學分未

計入其碩士班規定之畢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 
3.第一、二項之課程學分，已計入其取得學士、碩士學位時規定之畢業學分數者，不得再申

請抵免；惟得經就讀研究所審核後，准予免修。 
4.各系、所、學位學程委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程，得予抵免。 
5.論文不得抵免或免修。 
6.依本條規定核予免修科目之學分，均不計入現就讀研究所之畢業學分。 

五、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共同科目或轉學考試應考科目先抵，專業科目後抵。 
（二）以科目名稱、學分及內容均相同者為原則，學分相同而科目名稱不同，但內容性質相

近者，學生應提供相關課程資料，由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審核認定之。 
（三）學分不同之科目抵免︰ 
1.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2.以少抵多者不得抵免，如申請抵免之科目為學年課程，得申請抵免一學期學分，並由就讀

系所及授課單位依已修讀課程內容核定抵免之學期。 
（四）通識課程之抵免，依本校通識教育中心之課程規劃為依據，歸屬相同領域者始得認列

其科目學，依本校「通識教育中心辦理學生通識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則」辦理。 
（五）二年制學系學生：限修讀本校二年制學系開設之課程，或二年制學系委託本校推廣教

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程。 

（六）五專一至三年級視同高中職階段，其修習之科目學分不得抵免，若有特殊情況由各系

所訂定辦法規範之並得酌情抵免。五專四、五年級修習及格之科目得酌情抵免。 
（七）修業期間如因重(補)修科目名稱(學分)異動者，得修習新制課程抵之；其學分數不足者，

需經系所主管同意，加修性質相近課程學分合抵之；惟多餘之學分數以不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為原則。 
（八）提高編級限於入學之當學期辦理，提高編級學生應修讀之必選修科目及畢業學分數以

符合編入學年班之規定為原則。 



 

(九) 持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學分證明者，其抵免後在校修業，不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

限二分之一，且不得少於一年。

六、抵免學分之申請與流程： 
（一）抵免學分之申請於入（轉）學註冊後辦理，以辦理一次為原則。 
（二）申請學生須填具抵免學分表並附相關證件，畢(肄)業生附歷年成績表(肄業生另附轉學

或修業證明書)或推廣教育中心學分證明書，至各系所辦理初審。 
（三）初審完成後，各系所彙集抵免學分表送交教務處進行複審。複審完畢，經教務長核定

後；登錄於各生歷年成績表。 
七、各學系及研究所得自訂抵免規則，經系所相關會議通過及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系所

有較嚴格規定者，所屬學生應從其規定。各學系及研究所並得依自訂之規則，核定申請案之

科目抵免或免修及抵免之學分數。 
八、抵免學分之登錄：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免錄）登記於歷年成績表，並註明入學之相關學

籍資料。 
九、凡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院校修讀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於 99 年 9 月 3 日修正生效後，於當學期或以後學期入

學於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就讀，符合「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者，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予

抵免。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本校學生經學術交流至教育部所列大陸地區學校認可名冊，非醫療法所

稱醫事人員相關科系短期研修學分，且符合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規定者，得依本要點有關

規定酌予抵免。 
十、各系所應本公平原則及教學理念辦理抵免事宜。 
十

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附件四
 

系所 在學 休學 101 核定名額
預計寒轉招

生名額 
寒轉生註冊

口腔衛生學系 20 2 30 8 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37 2 45 6 0 

中醫學系乙組 65 0 60   0 

中醫學系甲組 56 1 60   0 

公共衛生學系 39 1 50 10 2 

牙醫學系 48 0 49   0 

生物科技學系 59 1 65 5 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38 0 40 2 0 

物理治療學系 45 3 50 2 0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29 0 30 1 0 

運動醫學系 47 0 50 3 0 

營養學系 64 1 70 5 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47 0 50 3 0 

醫務管理學系 42 3 50 5 0 

醫學系 114 0 115   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42 0 50 8 0 

藥用化妝品學系 48 2 50   0 

藥學系 206 11 239 23 23 

護理學系 45 1 50 4 2 

合計      85 30 

篩選條件      

1. 102 學年度 2 年級學生，且學號為 101 開頭    

2. 繁星、指考、個人申請、四技二專、轉學、轉系生  

      

說明：      

1.表列預計寒轉招生名額為各學系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不含保留入  

 



 

學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總計共 84 名。 

2.醫學系、牙醫學系、中醫學系甲乙組因屬敏感學系，第一年辦理寒轉，

暫不釋放名額招生。 

 

3.陳請核示。      



專任 兼任 兼任/4

在校生 187 187
延畢生 3 3
在校生 38 76
延畢生 8 8 102.10

在校生 191 191
延畢生 1 1
在校生 34 68
延畢生 0 0 102.03

在校生 197 197
延畢生 4 4
在校生 34 68
延畢生 11 11 101.10

在校生 230 230
延畢生 0 0
在校生 0 0
延畢生 39 19.5
在校生 32 64
延畢生 16 16 100.10

原生師比

護理學系

317 329.5

21.75

15.15二年制護理學系

19 11 2.75
護理所碩士班

護理系碩士班 10 2.5

護理學系 18.5
246 280

16

護理系碩士班 4 1

護理學系 18
226 260

17
14.44

護理學系

系別 加權合計

護理系碩士班

274
18

15.14

外籍生

14.81

學生人數 合計加權學生數

18.5

教師人數
系所生師比

2 0.5
236



專任 兼任 兼任/4

在校生 207 207
延畢生 3 3
在校生 38 76
延畢生 8 8 102.10

在校生 211 211
延畢生 1 1
在校生 34 68
延畢生 0 0 102.03

在校生 217 217
延畢生 4 4
在校生 34 68
延畢生 11 11 101.10

在校生 250 250
延畢生 0 0
在校生 0 0
延畢生 39 19.5
在校生 32 64
延畢生 16 16 100.10

學生人數+20後生師比

護理學系

337 349.5

21.75

16.07二年制護理學系

19 11 2.75
護理所碩士班

266 300
18.5

16.22
護理系碩士班 16 10 2.5

15.56
17 4 1

外籍生

護理學系

護理系碩士班

系所生師比加權合計

護理系碩士班 2 0.5
256 294

18
15.89

學生人數 合計加權學生數

18.5

護理學系

護理學系

系別
教師人數

246 280
18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校各研究所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

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

簡稱預研生）。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於修業最後第三

學期(不含實習期間)，其歷年學業

成績總平均佔全系（班）前 30％或

曾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補助，且符合各研究所「碩士班預

備研究生甄選規定」之甄選資格

者，得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提出

申請。 

持「曾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補助」資格申請之學生，若

仍在申請階段中，須另繳交「切結

書」及計畫書，得准予先參加甄選，

俟科技部前項計畫補助名單公布

後，未獲補助者視同申請資格不

符，取消錄取資格。 

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須備妥相關

資料，經就讀學系系主任同意後送

擬申請之研究所審查。各所甄選通

過之預研生名單須經教務處送「研

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後確定之。

各學系、研究所應共同輔導預研生

選修課程，學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

定辦理。 

同時獲本校兩個以上研究所錄取

者，應於本校指定日期之前選擇一

所報到，並以書面聲明放棄其他所

預研生錄取資格。 

第二條 
本校各研究所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

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

簡稱預研生）。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於修業最後第三

學期，其歷年學業成績總平均佔全

系（班）前 30％或曾通過「國科會

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且符合各研究所「碩士班預備

研究生甄選規定」之甄選資格者，

得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提出申

請。 

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須備妥相關

資料，經就讀學系系主任同意後送

擬申請之研究所審查。各所甄選通

過之預研生名單須經教務處送「研

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後確定之。

各學系、研究所應共同輔導預研生

選修課程，學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

定辦理。 

同時獲本校兩個以上研究所錄取

者，應於本校指定日期之前選擇一

所報到，並以書面聲明放棄其他所

預研生錄取資格。 

1. 依 103 年 1 月

14 日 102 學年

度教務處研究

生教育委員會

第 3 次會議決

議 ， 增 訂 文

字。 
2. 修訂文字。 
3. 增訂第三項條

文。 

附件五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需依本

辦法訂定「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規定」，內含每年招收預研生名額、

甄選資格、甄選方式等，經陳報所

屬學院院長、教務長、校長核准後

公佈實施。 

本校預研生甄選視各系所屬性，每

學年度舉辦一次，各碩士班預研生

每學年度招收名額，以當學年度教

育部核定各系所碩士班招生名額20
名以下者得招收 2 名，21 名至 30
名以內者得招收 3 名，依此類推。 

每學年度預研生甄選後缺額，提當

學期教務處研究生教育委員會 (預
研生甄選結果審議會) 審議，院內

各碩士班名額得互相流用。

第三條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需依本

辦法訂定「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規定」，內含每年招收預研生名額、

甄選資格、甄選方式等，經陳報所

屬學院院長、教務長、校長核准後

公佈實施。 

本校各研究所預研生名額，以每年

教育部核定各系所碩士班招生名額

20 名以下者得招收 2 名，21 名至

30 名以內者得招收 3 名，依此類推。 

1. 增刪第二項文

字。 
2. 增訂第三項條

文。 

第七條 

本校各研究所之預研生可領取每月

8,000元之獎助學金(校外實習期間

除外)；惟經正式錄取而未入學本校

者，須加倍償還前領獎助學金。 

預研生領取預研生獎助學金期間，

非經許可，不得再兼任其他工作，

以免影響學習與研究。

預研生正式入學成為本校研究生

後，其學雜費優惠依本校「獎勵優

秀研究生入學辦法」辦理。 

預研生應屆畢業當年，若同時錄取

碩士班及逕修讀博士學位，而選擇

逕修讀博士學位者，應繳回前領之

預研生助學金全數金額。

第七條 

本校各研究所之預研生可領取每月

8,000元之獎助學金(校外實習期間

除外)；惟經正式錄取而未入學本校

者，須加倍償還前領獎助學金。 

預研生正式入學成為本校研究生

後，其學雜費優惠依本校「獎勵優

秀研究生入學辦法」辦理。 

 

1. 增訂第二項條

文。 

2.第四項條文暫緩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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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讀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班，以期達到連續學習

及縮短修業年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研究所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

生）。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於修業最後第三學期(不含實習期間)，其歷年學業成績總平均

佔全系（班）前 30％或曾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且符合各研究

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之甄選資格者，得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提出

申請。 

持「曾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資格申請之學生，若仍在申請階

段中，須另繳交「切結書」及計畫書，得准予先參加甄選，俟科技部前項計畫補

助名單公布後，未獲補助者視同申請資格不符，取消錄取資格。 

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須備妥相關資料，經就讀學系系主任同意後送擬申請之研

究所審查。各所甄選通過之預研生名單須經教務處送「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

後確定之。各學系、研究所應共同輔導預研生選修課程，學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

定辦理。 

同時獲本校兩個以上研究所錄取者，應於本校指定日期之前選擇一所報到，並以

書面聲明放棄其他所預研生錄取資格。 

第三條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需依本辦法訂定「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內

含每年招收預研生名額、甄選資格、甄選方式等，經陳報所屬學院院長、教務長、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 

本校預研生甄選視各系所屬性，每學年度舉辦一次，各碩士班預研生每學年度招

收名額，以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各系所碩士班招生名額 20 名以下者得招收 2 名，

21 名至 30 名以內者得招收 3 名，依此類推。 

每學年度預研生甄選後缺額，提當學期教務處研究生教育委員會 (預研生甄選結

附件六



 

果審議會) 審議，院內各碩士班名額得互相流用。

第四條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應成立「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系所主管

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另由召集人聘任委員二至四人，經系(所)相關會議通

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第五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學生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

位，並參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錄取後，該預研生始正式取

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經研究所碩士班正式錄取之預研生名額，應包含於當

學年度該所碩士班招生名額內。 

第六條 預研生經註冊入學本校碩士班後，其於大學部修讀之研究所課程得依本校相關規

定提出學分採計申請。惟研究所課程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計算者，不得再申

請採計，僅得申請免修。 

第七條 本校各研究所之預研生可領取每月8,000元之獎助學金(校外實習期間除外)；惟經

正式錄取而未入學本校者，須加倍償還前領獎助學金。 

預研生領取預研生獎助學金期間，非經許可，不得再兼任其他工作，以免影響學

習與研究。 

預研生正式入學成為本校研究生後，其學雜費優惠依本校「獎勵優秀研究生入學

辦法」辦理。 

第八條 本校各研究所應指定教授輔助各該研究所預研生選課、研習，必要時得由研發處

編列研究經費協助預研生進行研究工作。 

第九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七 
服務學習中心說明： 

一、 現行服務學習必修課程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為第五條第五點「服務學習

課程：服務學習課程每週每班授課二小時滿一學期者以一授課時數計算。

團體服務課程以大學部每班 35 名學生以一位教師計算授課時數為原則，

其他授課以一般正課課程方式計算。」 

二、 為提升本校各學系服務學習課程教師投入意願，並獎勵投入服務學習課程

教師，擬請提教務會議審查是否能提升本校服務學習必修課程教師授課時

數由 1改為 1.5（北港分部課程由 1.5 改為 2）。 

三、 待通過後，提請 102 學年度教務會議審查。 

四、 現行服務學習課程各校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如附件一-1。 

 



 

各校服務學習課程現行教師時數計算方式（調查日期：103.2.17） 

學校名稱 服務學習課程教師授課時數計算方式 其它獎勵 

國立成功大學 

1. 服務學習必修課程（1~3）：授課時數

+0.5 

2. 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1

績優教師表揚 

國立交通大學 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0.5 績優教師表揚 

台北醫學大學 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0.5 績優教師表揚 

靜宜大學 

1. 服務學習必修課程：授課時數+0.5 

2. 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

+0.5 

績優教師表揚 

逢甲大學 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0.5 績優教師表揚 

明新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時數+0.5 
1.績優教師表揚

2.獎金 5,000 元

附件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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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 六 條 專任教師兼任行政

職務採計時數原

則： 
一、兼任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產學長、

國際事務長、附設醫院院

長、學院院長、通識教育

中心主任、分部主任、人

事室主任、資訊中心主

任、立夫中醫藥展示館館

長及各處各組組長者，每

週授課時數採計四小時。

二、兼任或兼代學院副院長、

副教務長、副研發長、各

中心主任、中草藥農林實

驗場場長、研究所所長、

系主任，每週授課時數採

計二小時。 
三、兼任或兼代學系副主任，

每週授課時數採計一小

時。教師兼任學校其他行

政主管或學術主管工作

時，可依情況由單位主管

呈校長核准採計授課時

數。本校當學期各項主管

資料由人事室於當學期

開學後第四週，送至教務

第 六 條 專任教師兼任行政

職務採計時數原

則： 
 一、兼任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產學長、

國際事務長、學院院長、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分部

主任、人事室主任、資訊

中心主任及各處各組組

長者，每週授課時數採計

四小時。 
 
二、兼任或兼代學院副院長、

副教務長、副研發長、各

中心主任、研究所所長、

系主任，每週授課時數採

計二小時。 
 
三、兼任或兼代學系副主任，

每週授課時數採計一小

時。教師兼任學校其他行

政主管或學術主管工作

時，可依情況由單位主管

呈校長核准採計授課時

數。本校當學期各項主管

資料由人事室於當學期

開學後第四週，送至教務

修改文字

 

附件十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處採計授課時數。 

四、兼任兩項以上職務者以時

數多者計算，只計一次。

處採計授課時數。 
四、兼任兩項以上職務者以時

數多者計算，只計一次。 

第十四條 專任教師授服務學
習課程，台中校區
課程 x1.5 倍，北港
校區課程 x2 倍。 

 新增條文

第十四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依
本辦法採計之可折
抵授課時數總計，不
得高於實際授課時
數。 

第十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
辦法採計之可折抵
授課時數總計，不得
高於實際授課時數。 

 

條次變更

第十五六條本辦法經教務會
議、行政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發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
議、行政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發布實
施。 

 

1. 條次變

更 

2. 修正文

字 

 



附件十一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1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9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21 日榮教字第 0980014772 號函公佈 
中華民國99年4月20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2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5 月 31 日榮教字第 099000613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8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05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19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2 月 08 日榮教字第 100000124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04 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09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17 日榮教字第 101000578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09 月 13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7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06 日榮教字第 101001373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20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8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1 月 03 日榮教字第 1030000062 號函公布 
 

第 一 條 本校為統一規範各所、系、科、中心教師每學期之授課時數計算標準，使承辦

單位有所遵循，特制訂教師授課時數計算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專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數以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副教授每週授課九小時，助

理教授每週授課九小時，講師每週授課十小時為原則。 
教師之授課時數以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大學部（含二年制）授課時數合併

計算。 
必修課程之主授課教師應由專任教師擔任，特殊狀況得依行政程序報核。 

第 三 條 各所、系、科、中心於第十六週送課務組下一(新)學期之教學進度表為計算授

課時數之依據。(新學期之教學進度表於開學後如有異動請於第二週結束前送

交課務組更新) 

第 四 條 各正課、實驗課及實習課程悉以教務處公佈該科目之學分數為計算基準，自行

加課部份不予計算授課時數。 
第 五 條 計算方式 

一、正課：正課以每週每班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授課時數。每週授課

科目，如全學期由同一人授課者，以課程表排定之時數計算授課

時數；如由二人（含）以上授課者，依教學進度表計算各人授課

時數。 
          選課學生人數超過設定基準人數時，應增加教師之每週授課時數

核計如下：每班設定基準人數最多為 70 人，修課人數超過設定基

準時，增加授課時數計算方式為： 
(一) 71 至 100 人得計授課時數=科目之學分數 x1.2 倍 
(二) 101 至 140 人得計授課時數=科目之學分數 x1.4 倍 

 



(三) 141 至 199 人得計授課時數=科目之學分數 x1.6 倍 
(四) 200 人以上得計授課時數=科目之學分數 x1.8 倍 

二、實 驗 課：實驗課每週每班授課二小時滿一學期者以一授課時數計算。

大學部每班 35 名學生以一位教師計算授課時數為原則。 
三、專題討論：各所、系採合班討論式教學之專題討論（必修）（分組之專題

討論不計）授課時數計算依教學進度表之實際全程參與指導

之教師以每一小時折算為十八分之一授課時數。每班以 35 名

學生由一位教師擔任教學為原則，該授課時數最多採計四位

教師，每位教師得平均採計該科目之授課時數。 
四、海外研習課程：授課時數=科目之學分數 x1.5 倍÷2。 
五、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課程每週每班授課二小時滿一學期者以一授課

時數計算。團體服務課程以大學部每班 35 名學生以一位

教師計算授課時數為原則，其他授課以一般正課課程方

式計算。 
六、醫院臨床實(見)習課程： 

(一)分組教學科目，各組應分別安排教學進度，據以分組核計，由校內

專任教師全程參與教學者以每一小時折算為三十分之一授課時

數，但同一時段同時指導兩組以上學生者，不得重覆計算授課時數。 
(二)醫院臨床實(見)習專兼任教師授課時數依本校臨床實(見)習教學共

同注意事項計算(如附件) 

七、體育及軍訓課程依教師實際授課時數計算。 
八、臨床技能課程及問題導向小組學習課程（PBL）以實際參與指導之教師

分別以一小時折算為十八分之一計算授課時數，引導教師(tutor)授課時

數比照講演課程，每學期最多以三學分為限。 
九、教師指導或共同指導學生研究之計分方式： 

（一）每指導一名大學部學生之專題研究或論文課程，得計 0.2 授課時

數，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得計 0.5 授課時數，每週最高以 1
授課時數為限。教育部跨領域研究計畫之指導教師等同指導國科

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二）每指導一名碩士班或博士班研究生，得計 0.5 授課時數，每週最

高以 2 授課時數為限。 
（三）博士班、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之指導教授名單於每學期開學後第

五週前，由系主任（所長）提出，經院長核章，送至教務處審查

核定。 
（四）每名教師每學期指導學生研究之學分，每週最高以 3 授課時數採

計，但不得支領超支鐘點費。 
十、專任教師主持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之計算方式： 

（一）主持國家型研究計畫或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計畫，得計 0.5 授課

時數，每週最高以 1 授課時數為限。 
（二）召集國家科學委員會整合型研究計畫，得計 0.5 授課時數，每週

 



最高以 1 授課時數為限。 
（三）主持政府機構或合法立案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之研究計畫，得計

0.25 授課時數，每週最高以 1 授課時數為限。 
（四）主持產學合作計畫金額累計達 50 萬以上者，得計 0.25 授課時數，

達 100 萬以上者，得計 0.5 授課時數，每週最高以 1 授課時數為

限。多位教師共同參與之產學合作計畫，得由計畫主持人分配參

與教師授課時數之比例。 

（五）每名教師每學期主持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之學分，每週最高

以 2 授課時數採計，但不得支領超支鐘點費。 
十一、專任教師參與學生學習輔導性工作（如：協助學習中心之課業輔導、

國考證照輔導等），得經學習中心採計，以每週平均工作二小時採計一

小時授課時數為原則，北港分部則以每週平均工作二小時採計一點五

小時授課時數為原則另依本校「課業及預警學生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十條經費規定，未滿基本授課時數之教師，應優先補足基本授課時

數為原則（不支領鐘點費）；已滿基本授課時數之教師依教育部公告之

鐘點費辦理。 
第 六 條 專任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採計時數原則： 

  一、兼任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產學

長、國際事務長、附設醫院院長、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分部

主任、人事室主任、資訊中心主任、立夫中醫藥展示館館長及各處各組

組長者，每週授課時數採計四小時。 

二、兼任或兼代學院副院長、副教務長、副研發長、各中心主任、中草藥農

林實驗場場長、研究所所長、系主任，每週授課時數採計二小時。 

三、兼任或兼代學系副主任，每週授課時數採計一小時。教師兼任學校其他

行政主管或學術主管工作時，可依情況由單位主管呈校長核准採計授課

時數。本校當學期各項主管資料由人事室於當學期開學後第四週，送至

教務處採計授課時數。 

四、兼任兩項以上職務者以時數多者計算，只計一次。 
第 七 條 專任教師參與行政服務（如：輔導學生出國、交流或實習、協助行政工作、國

外文書處理、協助專案教育計畫等）得經各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准後採計，以

每週平均工作四小時採計一小時授課時數為原則。每學術單位之教師協助行政

服務採計以二小時授課時數為上限。應於當學期開學後第四週結束前，送至教

務處採計授課時數。 
第 八 條 到任二年內之初任專任教師，為進行教學準備工作，每週可採計授課時數二小

時。初任專任教師資格由人事室認定，於當學期開學後第四週，送至教務處採

計授課時數。 
第 九 條 開班人數： 

一、本校選修課程，大學部課程最低開班人數為十人；研究所課程博士班最

 



低開班人數為二人，碩士班最低開班人數為三人。加退選截止後，大學

部課程選課人數低於（含）五人及兼任教師選課人數低於十人者，不予

開班。 
二、若不足開班人數，但課程負責人仍同意開課且經教務長核准後，則依選

課人數比例計算教師之教學授課時數。惟博、碩士班必修課程不受學生

人數限制。 
三、各系所碩士班與博士班採併(合)班上課者，以一班計算。 
四、專、兼任教師於學生加退選後，因選課人數未達下限無法開課者，其於加

退選結束前已上課者，專任教師依實際上課鐘點核計授課時數、兼任教師

依實際授課時數核發鐘點費。 
第 十 條 本校專任教師超時授課以不核發超鐘點費為原則。惟校院共聘教師，超過實際

授課時數(專任臨床工作人員 2 授課時數、非臨床工作或研究人員 4 授課時數)
者，得酌發鐘點費。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鐘點費以實際授課時數支給，每學期核發 4.5 月。兼任教

師夜間授課鐘點費及暑修課程教師授課鐘點費，依照教育部公佈之夜間授課教

師鐘點費支給標準發給。 
第十二條 全程以英語教學方式開授之課程，其授課時數計算方式為該科目授課時數之

1.5 倍。 
第十三條 專任教師之夜間授課課程，授課學分數計算方式為科目之學分數 x1.25 倍。選

課學生人數超過設定基準人數時，則依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專任教師至北港校

區授課，其學分計算方式為該科目之學分數 x1.5 倍。 
第十四條 專任教師授服務學習課程，台中校區課程x1.5 倍，北港校區課程x2 倍。

第十四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辦法採計之可折抵授課時數總計，不得高於實際授課時數。

第十五六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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